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94號

抗  告  人  林書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寰宇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秦宇平 

上列抗告人因選派檢查人事件，對於本院民國113 年5 月3 日所

為113 年度司字第3 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

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

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

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

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

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

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

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

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

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

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

數股東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

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

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

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

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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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

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

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

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

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

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

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

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

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

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

有權利濫用之虞。

二、本件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其於民國000年0月間，與訴外人

秦予平、黃韋智、蘇庭暉及張元鴻共同出資設立相對人公

司，其等並分別持有相對人公司股份各80,000股。詎相對人

自成立以來，均未備置或提供財務報表供抗告人查閱，抗告

人多次向相對人請求查帳或了解經營情形，相對人僅以自行

製作之帳目敷衍抗告人，且相對人經營已達3年，卻未曾通

知抗告人參加股東會議，亦不曾分派盈餘予抗告人，直至抗

告人提起本件選派檢查人聲請時，經法院通知仍不給予回

應，顯見相對人於經營管理、財務報表製作有所缺失，更漠

視抗告人身為股東之權益，其自得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

定，請求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然原

裁定認定抗告人未釋明檢查之必要性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於法自有未洽，爰依法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原審依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之規定，於裁定選派檢查人

前通知相對人到庭表示意見，惟相對人經合法通知後並未到

庭，亦未以書狀為任何陳述；本院復於113年7月19日通知相

對人於函到5日內具狀表示意見，然上開通知函文於113年7

月23日送達相對人，但相對人迄今仍未表示意見，有送達回

證、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在卷可憑。

四、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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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相對人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總數為400,000股，而抗告人

自相對人110年間設立以來，持有相對人股數80,000股（即2

0％）迄今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

服務、出資匯款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至15頁），

堪認相對人聲請選派檢查人已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

之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

之股東身分要件。

　㈡惟就本件有無檢查之必要性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其前於112年8月23日通知相對人提供財務報表

（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權益變動表

等財務報表）予其查閱、抄錄，嗣相對人僅提供其自行製作

之帳目表，有台北北門郵局002357號存證信函、帳目表相片

為憑（見原審卷第17至21頁），可認抗告人確曾向相對人要

求查閱各項表冊，而相對人即提出月收支帳目予抗告人，已

難逕認相對人對抗告人之請求全然不予回應。又相對人所提

出文件固非完整之正式財務報表，惟公司於營運時，先自行

記錄、計算並編製收支明細之情形，所在多有，難謂顯然悖

離社會常情，尚無從率認相對人確有阻撓抗告人查帳、瞭解

公司經營情況之情。

　⒉又抗告人自110年2月18日起即擔任相對人公司董事，有相對

人公司設立登記表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29頁），是其身分

與不參與公司經營之股東有別。而公司董事所屬董事會，於

會計年度終了有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

損撥補之議案之義務，公司法第228條規定甚明，是抗告人

有依上開規定參與董事會並製作財務表冊之義務，衡情應非

全無閱覽相關財務表冊之機會。抗告人雖稱相對人未曾通知

其參與任何內部會議及股東會議，亦未曾提供財務文件供其

閱覽云云，惟抗告人自相對人成立之時起，即為持有5分之1

股份之股東兼董事，於董事長不召開董事會時本得循公司法

關於董事會召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而自行召集董事會，且

以抗告人之身分及持股比例而言，亦可透過公司治理、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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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等方式對相對人之交易、財產帳目進行監督，更得於

相對人拒絕時，訴請法院命相對人將相關文件及簿冊置於公

司登記所在地，以供其查閱、抄錄或複製；倘抗告人閱覽因

董事或股東身分所取得之財務報表時，對相對人之經營仍有

所質疑時，尚得自行委由會計師或其他專業人士進行查核，

然依抗告人所提資料，未見其曾循前述途徑確認相對人經營

是否存有對其股東不忠實之情事，逕自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

人，致相對人將因此負擔高額檢查費用，而有影響相對人公

司營運之虞，即難逕謂有選任檢查人之必要。

　⒊抗告人再主張相對人於111年度有分配獲利，僅抗告人未經

分派，顯有分配不實之情形云云。然參諸原審依職權調取之

相對人110年度、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見原審

卷第59至79頁），可徵相對人於110年度全年所得額為負12

7,850元、111年度全年所得額為397,932元，且2年度均無分

配盈餘之情形（見原審卷第59、69、67、77頁），抗告人就

其上開主張復未提出相關書證以實其說，本院猶無從據為其

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抗告人聲請選派檢查人雖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

項規定之持股要件，然抗告人所檢附之理由及事證，均不足

以釋明有由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公司業務帳務及財產情形之必

要性。從而，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

猶執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

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林承歆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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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再為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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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94號
抗  告  人  林書伃  


相  對  人  寰宇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秦宇平  
上列抗告人因選派檢查人事件，對於本院民國113 年5 月3 日所
為113 年度司字第3 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
    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
    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
    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
    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
    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
    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
    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
    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
    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
    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
    數股東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
    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
    ，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
    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
    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
    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
    ，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
    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
    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
    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
    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
    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
    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
    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
    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
    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
    用之虞。
二、本件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其於民國000年0月間，與訴外人
    秦予平、黃韋智、蘇庭暉及張元鴻共同出資設立相對人公司
    ，其等並分別持有相對人公司股份各80,000股。詎相對人自
    成立以來，均未備置或提供財務報表供抗告人查閱，抗告人
    多次向相對人請求查帳或了解經營情形，相對人僅以自行製
    作之帳目敷衍抗告人，且相對人經營已達3年，卻未曾通知
    抗告人參加股東會議，亦不曾分派盈餘予抗告人，直至抗告
    人提起本件選派檢查人聲請時，經法院通知仍不給予回應，
    顯見相對人於經營管理、財務報表製作有所缺失，更漠視抗
    告人身為股東之權益，其自得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
    請求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然原裁定
    認定抗告人未釋明檢查之必要性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於法
    自有未洽，爰依法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原審依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之規定，於裁定選派檢查人
    前通知相對人到庭表示意見，惟相對人經合法通知後並未到
    庭，亦未以書狀為任何陳述；本院復於113年7月19日通知相
    對人於函到5日內具狀表示意見，然上開通知函文於113年7
    月23日送達相對人，但相對人迄今仍未表示意見，有送達回
    證、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在卷可憑。
四、經查：
　㈠相對人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總數為400,000股，而抗告人自
    相對人110年間設立以來，持有相對人股數80,000股（即20％
    ）迄今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出資匯款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至15頁），堪認
    相對人聲請選派檢查人已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繼
    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
    東身分要件。
　㈡惟就本件有無檢查之必要性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其前於112年8月23日通知相對人提供財務報表（
    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權益變動表等
    財務報表）予其查閱、抄錄，嗣相對人僅提供其自行製作之
    帳目表，有台北北門郵局002357號存證信函、帳目表相片為
    憑（見原審卷第17至21頁），可認抗告人確曾向相對人要求
    查閱各項表冊，而相對人即提出月收支帳目予抗告人，已難
    逕認相對人對抗告人之請求全然不予回應。又相對人所提出
    文件固非完整之正式財務報表，惟公司於營運時，先自行記
    錄、計算並編製收支明細之情形，所在多有，難謂顯然悖離
    社會常情，尚無從率認相對人確有阻撓抗告人查帳、瞭解公
    司經營情況之情。
　⒉又抗告人自110年2月18日起即擔任相對人公司董事，有相對
    人公司設立登記表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29頁），是其身分
    與不參與公司經營之股東有別。而公司董事所屬董事會，於
    會計年度終了有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
    損撥補之議案之義務，公司法第228條規定甚明，是抗告人
    有依上開規定參與董事會並製作財務表冊之義務，衡情應非
    全無閱覽相關財務表冊之機會。抗告人雖稱相對人未曾通知
    其參與任何內部會議及股東會議，亦未曾提供財務文件供其
    閱覽云云，惟抗告人自相對人成立之時起，即為持有5分之1
    股份之股東兼董事，於董事長不召開董事會時本得循公司法
    關於董事會召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而自行召集董事會，且
    以抗告人之身分及持股比例而言，亦可透過公司治理、選任
    董監事等方式對相對人之交易、財產帳目進行監督，更得於
    相對人拒絕時，訴請法院命相對人將相關文件及簿冊置於公
    司登記所在地，以供其查閱、抄錄或複製；倘抗告人閱覽因
    董事或股東身分所取得之財務報表時，對相對人之經營仍有
    所質疑時，尚得自行委由會計師或其他專業人士進行查核，
    然依抗告人所提資料，未見其曾循前述途徑確認相對人經營
    是否存有對其股東不忠實之情事，逕自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
    人，致相對人將因此負擔高額檢查費用，而有影響相對人公
    司營運之虞，即難逕謂有選任檢查人之必要。
　⒊抗告人再主張相對人於111年度有分配獲利，僅抗告人未經分
    派，顯有分配不實之情形云云。然參諸原審依職權調取之相
    對人110年度、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見原審卷
    第59至79頁），可徵相對人於110年度全年所得額為負127,8
    50元、111年度全年所得額為397,932元，且2年度均無分配
    盈餘之情形（見原審卷第59、69、67、77頁），抗告人就其
    上開主張復未提出相關書證以實其說，本院猶無從據為其有
    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抗告人聲請選派檢查人雖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
    項規定之持股要件，然抗告人所檢附之理由及事證，均不足
    以釋明有由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公司業務帳務及財產情形之必
    要性。從而，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
    猶執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
    、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
    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林承歆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再為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94號
抗  告  人  林書伃  


相  對  人  寰宇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秦宇平  
上列抗告人因選派檢查人事件，對於本院民國113 年5 月3 日所
為113 年度司字第3 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二、本件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其於民國000年0月間，與訴外人秦予平、黃韋智、蘇庭暉及張元鴻共同出資設立相對人公司，其等並分別持有相對人公司股份各80,000股。詎相對人自成立以來，均未備置或提供財務報表供抗告人查閱，抗告人多次向相對人請求查帳或了解經營情形，相對人僅以自行製作之帳目敷衍抗告人，且相對人經營已達3年，卻未曾通知抗告人參加股東會議，亦不曾分派盈餘予抗告人，直至抗告人提起本件選派檢查人聲請時，經法院通知仍不給予回應，顯見相對人於經營管理、財務報表製作有所缺失，更漠視抗告人身為股東之權益，其自得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請求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然原裁定認定抗告人未釋明檢查之必要性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於法自有未洽，爰依法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原審依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之規定，於裁定選派檢查人前通知相對人到庭表示意見，惟相對人經合法通知後並未到庭，亦未以書狀為任何陳述；本院復於113年7月19日通知相對人於函到5日內具狀表示意見，然上開通知函文於113年7月23日送達相對人，但相對人迄今仍未表示意見，有送達回證、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在卷可憑。
四、經查：
　㈠相對人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總數為400,000股，而抗告人自相對人110年間設立以來，持有相對人股數80,000股（即20％）迄今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出資匯款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至15頁），堪認相對人聲請選派檢查人已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身分要件。
　㈡惟就本件有無檢查之必要性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其前於112年8月23日通知相對人提供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權益變動表等財務報表）予其查閱、抄錄，嗣相對人僅提供其自行製作之帳目表，有台北北門郵局002357號存證信函、帳目表相片為憑（見原審卷第17至21頁），可認抗告人確曾向相對人要求查閱各項表冊，而相對人即提出月收支帳目予抗告人，已難逕認相對人對抗告人之請求全然不予回應。又相對人所提出文件固非完整之正式財務報表，惟公司於營運時，先自行記錄、計算並編製收支明細之情形，所在多有，難謂顯然悖離社會常情，尚無從率認相對人確有阻撓抗告人查帳、瞭解公司經營情況之情。
　⒉又抗告人自110年2月18日起即擔任相對人公司董事，有相對人公司設立登記表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29頁），是其身分與不參與公司經營之股東有別。而公司董事所屬董事會，於會計年度終了有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之義務，公司法第228條規定甚明，是抗告人有依上開規定參與董事會並製作財務表冊之義務，衡情應非全無閱覽相關財務表冊之機會。抗告人雖稱相對人未曾通知其參與任何內部會議及股東會議，亦未曾提供財務文件供其閱覽云云，惟抗告人自相對人成立之時起，即為持有5分之1股份之股東兼董事，於董事長不召開董事會時本得循公司法關於董事會召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而自行召集董事會，且以抗告人之身分及持股比例而言，亦可透過公司治理、選任董監事等方式對相對人之交易、財產帳目進行監督，更得於相對人拒絕時，訴請法院命相對人將相關文件及簿冊置於公司登記所在地，以供其查閱、抄錄或複製；倘抗告人閱覽因董事或股東身分所取得之財務報表時，對相對人之經營仍有所質疑時，尚得自行委由會計師或其他專業人士進行查核，然依抗告人所提資料，未見其曾循前述途徑確認相對人經營是否存有對其股東不忠實之情事，逕自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致相對人將因此負擔高額檢查費用，而有影響相對人公司營運之虞，即難逕謂有選任檢查人之必要。
　⒊抗告人再主張相對人於111年度有分配獲利，僅抗告人未經分派，顯有分配不實之情形云云。然參諸原審依職權調取之相對人110年度、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見原審卷第59至79頁），可徵相對人於110年度全年所得額為負127,850元、111年度全年所得額為397,932元，且2年度均無分配盈餘之情形（見原審卷第59、69、67、77頁），抗告人就其上開主張復未提出相關書證以實其說，本院猶無從據為其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抗告人聲請選派檢查人雖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之持股要件，然抗告人所檢附之理由及事證，均不足以釋明有由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公司業務帳務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從而，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林承歆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再為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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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94號
抗  告  人  林書伃  




相  對  人  寰宇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秦宇平  
上列抗告人因選派檢查人事件，對於本院民國113 年5 月3 日所
為113 年度司字第3 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二、本件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其於民國000年0月間，與訴外人秦予平、黃韋智、蘇庭暉及張元鴻共同出資設立相對人公司，其等並分別持有相對人公司股份各80,000股。詎相對人自成立以來，均未備置或提供財務報表供抗告人查閱，抗告人多次向相對人請求查帳或了解經營情形，相對人僅以自行製作之帳目敷衍抗告人，且相對人經營已達3年，卻未曾通知抗告人參加股東會議，亦不曾分派盈餘予抗告人，直至抗告人提起本件選派檢查人聲請時，經法院通知仍不給予回應，顯見相對人於經營管理、財務報表製作有所缺失，更漠視抗告人身為股東之權益，其自得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請求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然原裁定認定抗告人未釋明檢查之必要性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於法自有未洽，爰依法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原審依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之規定，於裁定選派檢查人前通知相對人到庭表示意見，惟相對人經合法通知後並未到庭，亦未以書狀為任何陳述；本院復於113年7月19日通知相對人於函到5日內具狀表示意見，然上開通知函文於113年7月23日送達相對人，但相對人迄今仍未表示意見，有送達回證、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在卷可憑。
四、經查：
　㈠相對人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總數為400,000股，而抗告人自相對人110年間設立以來，持有相對人股數80,000股（即20％）迄今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出資匯款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3至15頁），堪認相對人聲請選派檢查人已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身分要件。
　㈡惟就本件有無檢查之必要性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其前於112年8月23日通知相對人提供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權益變動表等財務報表）予其查閱、抄錄，嗣相對人僅提供其自行製作之帳目表，有台北北門郵局002357號存證信函、帳目表相片為憑（見原審卷第17至21頁），可認抗告人確曾向相對人要求查閱各項表冊，而相對人即提出月收支帳目予抗告人，已難逕認相對人對抗告人之請求全然不予回應。又相對人所提出文件固非完整之正式財務報表，惟公司於營運時，先自行記錄、計算並編製收支明細之情形，所在多有，難謂顯然悖離社會常情，尚無從率認相對人確有阻撓抗告人查帳、瞭解公司經營情況之情。
　⒉又抗告人自110年2月18日起即擔任相對人公司董事，有相對人公司設立登記表附卷為證（見原審卷第29頁），是其身分與不參與公司經營之股東有別。而公司董事所屬董事會，於會計年度終了有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之義務，公司法第228條規定甚明，是抗告人有依上開規定參與董事會並製作財務表冊之義務，衡情應非全無閱覽相關財務表冊之機會。抗告人雖稱相對人未曾通知其參與任何內部會議及股東會議，亦未曾提供財務文件供其閱覽云云，惟抗告人自相對人成立之時起，即為持有5分之1股份之股東兼董事，於董事長不召開董事會時本得循公司法關於董事會召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而自行召集董事會，且以抗告人之身分及持股比例而言，亦可透過公司治理、選任董監事等方式對相對人之交易、財產帳目進行監督，更得於相對人拒絕時，訴請法院命相對人將相關文件及簿冊置於公司登記所在地，以供其查閱、抄錄或複製；倘抗告人閱覽因董事或股東身分所取得之財務報表時，對相對人之經營仍有所質疑時，尚得自行委由會計師或其他專業人士進行查核，然依抗告人所提資料，未見其曾循前述途徑確認相對人經營是否存有對其股東不忠實之情事，逕自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致相對人將因此負擔高額檢查費用，而有影響相對人公司營運之虞，即難逕謂有選任檢查人之必要。
　⒊抗告人再主張相對人於111年度有分配獲利，僅抗告人未經分派，顯有分配不實之情形云云。然參諸原審依職權調取之相對人110年度、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見原審卷第59至79頁），可徵相對人於110年度全年所得額為負127,850元、111年度全年所得額為397,932元，且2年度均無分配盈餘之情形（見原審卷第59、69、67、77頁），抗告人就其上開主張復未提出相關書證以實其說，本院猶無從據為其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抗告人聲請選派檢查人雖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之持股要件，然抗告人所檢附之理由及事證，均不足以釋明有由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公司業務帳務及財產情形之必要性。從而，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審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林承歆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為抗告。如再為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